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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  彬  董文娟

〔提   要〕气候变化影响的紧迫性和严峻性正在加速显现。与此同时，

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叠加经济下行、能源危机、发展中国家债

务危机、大国竞争加剧等挑战，使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多重困境，《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多边气候治理主渠道进入低潮期。随着碳中和

在全球形成广泛的政治共识，各国围绕绿色科技和产业、发展中国家能

源转型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展开新一轮的竞争与合作。大国博弈从多

年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主渠道下争夺碳排放空间和发展权，

转向争夺经济、科技、贸易等领域中的气候规则、绿色标准制定以及绿

色产业链的主导权。温室气体减排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国际航空与航运业，

非国家行为体在气候治理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未来中国应继续坚持《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全球气候治理多边进程，积极参与并主动

引领绿色规则制定，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主动承担与国

情、发展阶段和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与各方携手共同推进全球气候治

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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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30 多年的谈判，全球已经形成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

下简称《公约》）及其框架下《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为主渠道的多

边治理机制，推动各方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保护人

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习近平主席 2015 年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讲话

中指出，“作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是一面

镜子，给我们思考和探索未来全球治理模式、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

宝贵启示。”[1] 气候变化既是全球现实危机又是长期挑战，应对气候变化成

为全球共识和大国竞争的焦点。因此，掌握全球气候治理的最新进展，分析

其现实困境，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困境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局势仍持续恶化，安全、发展和气候治理赤字更加

凸显。各国政治议程短期内趋向于关注能源安全和供应链安全，气候议题优

先级被迫降低，国家间合作和区域合作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国际气候合作

面临很大挑战。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影响的紧迫性和严峻性正在加速凸显。

《公约》下多边气候治理主渠道进入低潮期，其理念和构成要素也在逐步演

变。气候议题则更加泛化，不同国家围绕不同议题进一步分化成多个小集团，

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复杂性和合作难度。

（一）大国冲突和竞争阻碍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不仅改变了全球能源供应格局，引发了欧洲能源危机，

还使各国对能源安全的关注程度大幅提升，发达国家正在将可再生能源和其

他非化石能源的生产转移到本国或盟友国家，进一步影响全球供应链、贸易

和清洁能源供应格局，并将显著增加全球能源转型成本。全球能源转型路径

[1]　《习近平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2015 年 12 月 1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01/c_1117309642.htm。



87

全球气候治理新动向与中国应对

进一步分化，欧美对能源低碳转型的政策支持加强，而发展中国家对煤炭等

化石能源的依赖加剧，从而给《巴黎协定》的落实带来不确定性。此外，乌

克兰危机使得欧盟与美国在全球治理议题上进一步深度绑定，当下基于价值

观和“站队”思维的大国关系更具脆弱性。[1]

拜登政府在全球气候治理和中美战略博弈两大格局中定位中美气候合

作，气候合作服务于其对华战略。一方面实施限制性的气候合作策略，通过

应对气候变化保持与中国对话窗口的同时，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减排

和出资等议程上施加更大压力。另一方面，在新能源制造、绿色供应链、绿

色科技创新等领域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美国以国家安全名义对中国实施科

技脱钩，并拉拢盟友组建各种小集团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中国强大的制造

能力是实现低碳技术成本大幅下降和规模化生产的重要环节，曾经对光伏、

风电等技术的全球扩散起到了关键作用。对华技术封锁将严重影响低碳技术

的国际分工与合作，延缓技术成本下降和全球扩散的速度，进而影响全球低

碳转型进程。在气候谈判中，美国将大国竞争置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公共利益

之上，务实合作的意愿不强，仅从议题、舆论等各方面对中国施压，消解中

国在全球气候治理的正向影响力，导致全球气候治理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稳定的基础在于大国关系，中国、美国、欧盟等主要

经济体的共识与合作在历次气候大会上都发挥了关键的引领作用。回顾巴黎

气候大会，中美、中欧、中法、中印等携手发表了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为之

后的《巴黎协定》奠定了主基调和框架体系。作为最大的发达经济体，美国

退出《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的行为对全球气候治理进程造成了严重

影响，当前美国发起的对华战略竞争再一次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置于危

机之中。

[1]　于宏源：《能源转型的市场嬗变、大国竞合和中国引领》，《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2 年第 13 期，第 34-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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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北政治互信不断削弱

多年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公约》各议题下均存在较大分歧，

加上《公约》下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机制进展缓慢，导致双方政治

互信不断被削弱。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足够的资金、技术和能力，气候变化

对其国民生产和生存有着重大影响。因此，适应气候变化 [1] 和来自发达国家

的支持是发展中国家的优先事项和核心关切。而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时期经

济飞速发展，早已超越了气候变化不利影响会威胁到生存的阶段，其核心关

切是减缓领域，即通过新技术应用等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借机在新一轮清

洁技术生产革命中打造核心竞争力和产业优势。此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

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前沿认知、科技水平、实践经验、治理能力、舆论影响等

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发达国家基于其领先优势，在全球气候治理的优先事项、

重点领域、实施手段等关键问题上常提出新的框架和方法，在顶层设计、谈

判议程设置上长期占有话语权优势。因此，在《公约》下长期以来都存在着“重

减缓而轻适应”的情况，发展中国家关注的重点议题均进展缓慢。

为了支持发展中国家履约，《公约》建立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支

持机制，也称为合作机制，包括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三个方面。在资金方面，

发达国家曾在 2009 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承诺，到 2020 年每年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1000 亿美元气候资金支持。《巴黎协定》提出，2020—

2025年发达国家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气候资金支持不低于1000亿美元，

以后在此基础上有所增加。然而，行动进展并不理想，截至 2022 年，发达国

家每年提供 1000 亿美元的资金承诺均未兑现 [2]，也没有为 2025 年之后制定

一个新的且更具雄心的气候资金目标。多年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技

术合作主要以经验交流、信息对接的形式开展，缺少技术开发转让和扩散的

[1]　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分别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核心关切。适应是指采取合理
调整措施，减少气候变化对自然和人类系统的不利影响。减缓是指通过人为干预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或增加温室气体吸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减缓的最主要途径。

[2]　相关数据来自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在 2022 年 11 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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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落实。技术转让的成本如何得到有效的分担，目前仍是技术合作机制没

有解决的问题。此外，加强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

前提条件。《巴黎协定》提出加强能力建设的措施包括执行适应和减缓行动，

技术开放、推广与部署，气候资金获得，教育培训与公共宣传等。但是《公约》

下能力建设长期聚焦于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编制信息通报、两年更新国别报

告的能力，在切实推动发展中国家执行适应和减缓行动、技术推广和资金获

取等方面仍然进展缓慢。

（三）《公约》下多边主渠道进入低潮期

随着《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的完成，全球气候治理的重点转向《巴

黎协定》的落实和监测，《公约》下多边气候治理主渠道进入低潮期，而主

渠道外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与倡议层出不穷，“退煤”、甲烷、毁林、公

正转型以及零排放标准与审查等关键议题被各国关注，并且有逐渐渗透进入

主渠道多边进程的趋势，使得气候变化议题更加泛化和碎片化。同时《公约》

主渠道下全球气候治理也向小国赋权，这改变了 2015 年以来形成的大国主导

的局面，使得决策过程进一步颗粒化、多标量和分散化。例如，在 COP27 大

会上，加勒比海小岛国成为气候资金议题的领导者，巴巴多斯总理提出的“布

里奇顿倡议”成为解决方案的核心，气候脆弱国家的领导力、欧盟的支持共

同塑造了气候资金议题的优先级，并促成建立了标志性的“损失损害基金”。

尽管《公约》下的气候治理多边机制在不断演变，其减排效果和效力却

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 2020—2022 年提交的共 166 份国

家自主减排贡献报告进行了评估，结果却表明现有的减排承诺和措施离将全

球变暖控制在显著低于 2 摄氏度的目标还很遥远。[1]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六次评估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已经从人类面临的长期、

深层次的挑战转变为现实危机，严重威胁全人类生存安全，2020—2030 年是

[1]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Emissions Gap Report 2022,” October 
27, 2022, https://www.unep.org/resources/emissions-gap-report-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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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未来变暖趋势的关键十年。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持续加剧，各

个区域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气候系统变化。[1]2023 年 6 月的平均温度比 1991

—2020 年同期的平均温度高出 0.5 摄氏度，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 6 月份。

进入 7 月后，全球地表两米以上的平均温度又分别于 7 月 4 日、7 月 7 日两

次刷新历史最高极值。[2] 同时，气候移民的问题也日益显现，由此带来的冲

突和安全问题也开始受到重视。联合国估计，全球平均每年约有 2150 万人因

气候变化带来的突发性灾害而被迫移民。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到 2050 年全

球受气候变化严重影响的六个地区气候移民可能多达 2.16 亿人，尽早采取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行动可以将气候移民的规模减少 60% ~80%。[3] 

二、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特点

截至 2023 年 8 月，全球已有 150 个国家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左右实现碳

中和目标，这些国家覆盖了全球 88% 的排放，92% 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 89%

的人口。[4] 实现碳中和已经在全球层面取得政治共识，并被各国视为新的经

济增长机遇，但同时也加剧了大国围绕基于绿色规则和标准的产业、科技和

贸易竞争。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从各国扩展至国际航空与

航运行业。越来越多的城市、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到全球

气候治理中，并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1]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in 
Core Writing Team, Climate Change 2023: Synthesis Report, Geneva: IPCC, 2023, p.4.

[2]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 “Preliminary Data Shows Hottest Week on 
Record. Unprecedented Sea Surface Temperatures and Antarctic Sea Ice Loss,” July 10, 2023.

[3]　World Bank, “Climate Change Could Force 216 Million People to Migrate within 
Their Own Countries by 2050,” September 13, 2021,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
release/2021/09/13/climate-change-could-force-216-million-people-to-migrate-within-their-own-
countries-by-2050.

[4]　Energy and Climate Intelligence Unit, https://zerotracker.net/#companies-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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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对气候变化被视为新的经济增长机遇，围绕绿色低碳产业和科

技竞争力的博弈加剧

全球正在步入将应对气候变化视为经济增长机遇的新时代。碳中和经济

具有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特点。根据国际能源署的估算，要实现 2050 年能源

系统碳中和的愿景，2030 年前全球仅能源领域投资就需要达到年均 5 万亿美

元的规模，其中清洁能源投资占比 80%，约为 2020 年水平的 3 倍；到 2050

年全球近一半的减排量将来自目前还处于示范或原型阶段的技术，这要求各

国政府迅速增加清洁能源技术研发、示范和部署，并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推动

和加速创新。[1]

主要经济体已经敏锐地察觉了全球碳中和背景下蕴藏的经济机会和巨大

商机，欧盟、美国、英国、日本、中国等都推出了长期碳中和战略并积极部

署科技研发和产业政策，试图在新一轮清洁技术生产革命中打造核心竞争力

和产业优势。当前各国的气候政策重点正在从控制碳减排的管制手段转向促

进公共投资、技术研发、就业增长、绿色产业培育的经济手段，对清洁技术

研发、供应链、产业链和配套基础设施进行布局。[2] 例如，美国的《通胀削

减法案》着力重塑其光伏、电动汽车等低碳产业的竞争力和全球供应链。印

度出台鼓励制造太阳能光伏和电池的生产挂钩激励计划。英国、日本等外向

型经济体依托低碳技术、产业和金融优势，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低碳转型，

与发展中经济体签订了能源与基础设施领域的双边和区域合作协议。

中国主动拥抱清洁能源转型的重要机遇，积极布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发展与制造，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清洁技术制造的主导者、全球清洁能源转型

的引领者，创造了新经济增长点和大量新增就业。2022 年我国生产了全球三

分之二以上的太阳能电池板、约一半的风力涡轮机、70% 的精炼钴，贡献了

[1]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Net Zero by 2050: A Roadmap for the Global Energy 
Sector,” May 2021, https://www.iea.org/reports/net-zero-by-2050.

[2]　张锐、洪涛：《清洁能源供应链与拜登政府的重塑战略：基于地缘政治视角》，《和

平与发展》2022 年第 1期，第 16-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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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三分之一的新能源汽车出口量。[1] 为打破中国在新能源制造方面的领先

优势，欧盟的《净零工业法案》、《关键原材料法案》以及美国的《通胀削

减法案》、美国主导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都强化了对本土新能源制造的

支持力度以及新能源产业链的韧性。此外，美国和欧盟成立美欧贸易和技术

委员会，并宣布成立 10 个工作组，其中气候变化、清洁技术以及供应链安全

是重点合作领域，在此之下可能形成新的绿色贸易和技术壁垒，加剧与我国

在绿色低碳产业的博弈和技术竞争。

（二）“气候俱乐部”崛起，基于国际碳价的贸易规则成为焦点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遇挫引发国际学术界，特别是西方学术界对《公

约》体制的质疑和对更有效气候治理体制的探讨。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

和大卫·维克多在 2010 年发表论文，正式将俱乐部作为一个制度类型引入气

候治理研究。[2]201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诺德豪斯提议建立以“国

际目标碳价”为核心的“气候俱乐部”，对非会员国出口商品征收统一碳关

税，迫使其提高减排水平。随着全球部分区域和国家碳交易市场机制的成熟，

构建基于国际碳价的贸易机制成为博弈焦点，气候变化合作集团化趋势明显。

七国集团领导人 2022 年 6 月表示将建立一个“气候俱乐部”，以便协调并加

速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2022 年 12 月，G7 发布“气候俱乐部”的目标

及职权文件，计划建立以“国际目标碳价”为核心的气候同盟。这些都会对

全球贸易体系和规则产生重大影响，改变全球贸易格局。

欧盟在“减排 55%”（Fit for 55）一揽子立法提案下力推碳边境调节机

制（CBAM），作为解决本土企业竞争力受损和碳泄漏问题的关键措施，也使

得绿色化、低碳化成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升级的战略方向。2023 年 5 月，

CBAM 法案文本正式刊登在欧盟公报上，这标志着 CBAM 已经成为欧盟的正式法

[1]　王家强、王有鑫：《美国 <2022 年通胀削减法案 > 影响评析》，《中国外汇》2022

年第 17 期，第 40-43 页。

[2]　张海滨：《关于全球气候治理若干问题的思考》，《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期，第 3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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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并将于 2026 年正式实施。CBAM 本质上是对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在初期

将覆盖电力、钢铁、铝、水泥和化肥行业，实施过程中将给贸易伙伴，尤其

是减排力度较弱、产品碳排放强度较高的国家带来冲击。中国是欧盟的第一

大贸易伙伴，受能源结构、生产技术和出口贸易结构等的影响，中国对欧出

口产品的碳强度总体较高。因此，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将对中国高耗能行业

的出口竞争力造成直接冲击，进而对上下游产业甚至整个宏观经济产生影响。

（三）温室气体减排范围进一步扩大，国际航空与国际航运达成行业减

排目标

《公约》框架下的各国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不包括国土之外的国际航空与

国际航运，但这两个行业的排放量不容小觑，合计占 2021 年全球能源相关

碳排放总量的 4%，并且都属于难减排行业。[1] 因此，在《公约》框架之外，

1997 年的《京都议定书》授权国际民航组织和国际海事组织分别负责减少或

限制国际航空和国际航运排放。

在国际民航组织和国际海事组织的推动下，国际社会达成行业减排目标

并吸引越来越多的行为体自愿加入减排计划。2016 年召开的第 39 届国际民

航组织大会正式通过“国际航空碳补偿和减少计划”（Carbon Offsetting 

and Reduction Scheme for International Aviation，CORSIA），形成了第

一个全球性行业的减排市场机制。近些年，自愿参加 CORSIA 的国家数量不断

增加，从 2021 的 88 个增加到 2023 年的 115 个。[2]2022 年 9 月，国际民航

组织第 41 届大会达成历史性决议，来自 193 个成员的代表在大会闭幕当天达

成了到 2050 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的长期目标。

2018 年，国际海事组织通过了全球航运业首个温室气体减排战略，明确

2050 年前至少减少 50% 的国际航运温室气体排放。2021 年，国际航运公会和

[1]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Transport Sector Overview,” September 2022, https://www.
iea.org/reports/transport.

[2]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CORSIA States for Chapter 3 State Pairs,” 
July 2022, https://www.icao.int/environmental-protection/CORSIA/Pages/state-pair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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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干散货船东协会首次联合提议，制定全球碳排放征税计划，对参与全球

贸易、总吨位超过 5000 吨的船舶排放二氧化碳收取费用。所征收的资金将投

入“国际海事组织气候基金”，用于在世界各地的港口部署基础设施，以供

应氢气和氨气等清洁燃料。2023 年 7 月，国际海事组织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

第 80 届会议召开，通过最新的船舶温室气体减排战略，指出要尽快使国际航

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峰值，并在 2050 年前后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四）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城市、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到全

球气候治理中。2020 年 6 月 5 日的世界环境日当天，联合国正式启动“奔向

零碳”行动倡议。倡议提出后，全球 1049 个城市、67 个地区以及 5000 多家

企业联合 441 个投资人和 1000 多个教育机构，共同成立了净零碳倡议联盟 ,

该联盟覆盖了全球 25%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拥有超过 50% 的 GDP。[1] 在地

方政府层面，地方政府永续发展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Local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 ICLEI）是由 200 个地方政府发起、2500 多个

地方政府组成的全球网络，通过设立气候保护城市计划，在全球专家团队的

支持下，推动全球可持续城市发展。

非国家行为体还在发起多边倡议、气候变化评估、监测和政策建议方面

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例如，格拉斯哥净零金融联盟倡议致力于推动全球

在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汇集了来自全球 50 多个国家的 550 多家金融行业

成员，这些机构管理资产总规模超过 130 万亿美元。[2] 气候行动追踪组织曾

预测，若目前的政策继续执行，到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升高2.7摄氏度。[3]

[1]　肖兰兰：《碳中和背景下中国首脑外交与国家绿色战略能力建设》，《南京理工大

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2期，第 7-15 页。

[2]　“Glasgow Financial Alliance for Net Zero,” https://www.gfanzero.com/membership.

[3]　Climate Action Tracker, “Glasgow’s 2030 Credibility Gap,” November 2021, https://
climateactiontracker.org/press/Glasgows-one-degree-2030-credibility-gap-net-zeros-lip-service-to-
climat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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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网络“未来地球”、“地球联盟”和“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在历届 COP

会议上发布《气候科学的 10 个新见解》，介绍了气候变化最新研究并给出政

策指导。同时，非政府组织与私营企业之间的合作也成为发展趋势之一。气

候披露标准委员会是由商业、环境和社会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国际联盟，致力

于将气候变化信息融入全球主流企业的报告模式，其发布的两份国际财务报

告可持续披露准则已经被欧盟、英国、美国等多个经济体的监管机构引入。

此外，多样的非国家团体（尤其是妇女团体和青少年团体）参与气候讨论，

有助于推动气候讨论进程自身更加包容。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 40 多

个基层妇女组织结成“全球南方国家妇女保有权和气候联盟”，要求各国政

府增加对当地妇女运动的气候融资，督促全球南方国家的妇女成为气候行动

的“领导者”。COP27 青年主导的气候论坛上，高层决策者和青年大会的青

年代表发表了《全球青年声明》，强调了世界青年为参与 COP27 讨论而汇编

的政策要求。

三、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思考

中国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理念，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践行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行领域，促进各方互惠合作与共同发展。中国在气候变化

治理理念和合作方式上展现出的新型领导力，正越来越被世界各国所认同，

中国已经是全球气候治理领域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当前世界面

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南北政治互信进一步下降，全球气候治理陷入多重困

境。中国应继续发挥在发展中国家主心骨作用，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合作共赢，

加速绿色低碳转型，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信心。

（一）坚持《公约》下的全球气候治理多边进程，积极推动《巴黎协定》

落实

尽管《公约》下多边气候治理主渠道进入低潮期，考虑到《公约》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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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目前参与国家最多、政治地位最高、合作机制最成熟的气候治理平台，《巴

黎协定》展现了最大的包容性，中国应继续支持《公约》主渠道下的多边进程，

坚持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继续团结广大发展

中国家，适当考虑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协调不同谈判集团立场，推

动《公约》主渠道下各议题取得平衡、有效进展，推动《巴黎协定》的落实。

此外，主渠道外双边和多边机制与合作倡议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其调动的利

益攸关方不断增加，在未来有望产生较大影响力。对于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

议题和相关进程，中国应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尽早介入，主动发起双多边讨论

机制，为贡献中国方案创造良好条件。

（二）积极参与并主动引领绿色规则制定，拓展国际合作，持续为发展

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中国贡献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绿色金融、低碳交通等领域拥有显著优势，应主动

发起讨论，分享最佳实践，积极参与和引领相关国际标准制定。对于国际航

空和航运业减排目标与倡议，中国应以积极态度呼应，但坚持“共同但有区

别的责任”原则，即具有资金、技术优势的发达经济体须更早实现碳中和，

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支持和帮助下努力减排但较晚实现，共同推动全球公

正平稳地逐步实现航空和航运减排目标。

对于美国，应继续在气候领域与之进行多层次、多主体对话交流，促进

双方开展一些务实对话。由于政治上对于技术等有争议问题的担忧，中美目

前直接进行双边合作依然存在较大困难，但是双方可以与第三方国家合作共

同实现气候治理目标。中美可以协调向贫穷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财政和

技术支持，之前两国各自已主动提供类似的援助，但是协调起来将使相关援

助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对于欧盟，应基于双方已经建立的中欧环境与气候

高层对话，加强与欧方在低碳技术发展、绿色标准制定以及绿色产业链安全

方面的对话与合作，使其成为维系中欧关系的稳定之锚。对于广大发展中国

家，中国应继续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南南合作等多边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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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完善与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对话与合作机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

变化提供急需的解决方案和公共产品。截至 2022 年 6 月，中国已在南南合作

框架下累计安排资金超过 12 亿元人民币，与 38 个国家签署 43 份气候变化合

作文件，为 120 多个国家培训约 2000 名气候变化领域的官员和技术人员。[1]

（三）对内坚定不移地推进低碳转型，系统评估国外主要经济体碳中和

相关政策对我国低碳转型的潜在影响

中国是全球少数几个建立了全面气候政策体系的国家，未来需要全方位

推动“双碳”政策的落实，切实推动绿色低碳转型，采取多层级气候治理行动，

展开各项能力建设工作。培育新的产业和就业机会，动员私营部门投资，鼓

励国内企业与海外企业合作和参与国际标准规则制定，将国内气候政策部署

和行动转化为产业、贸易和出口优势。以国内坚实而稳步推进的“双碳”行动，

作为提升国际治理中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基石。系统评估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

“气候俱乐部”等对我国产业低碳转型升级的潜在影响，同时继续完善国内

碳市场建设，为中国以更高标准应对绿色贸易壁垒奠定基础，同时积极开展

多双边对话磋商，将其对中国贸易和经济的潜在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四）积极支持民间力量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中国应积极支持学术专家、企业代表、行业协会、环保组织等民间力量

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打通气候谈判与研究、实践的连接渠道，邀请民间力量

参与《公约》主渠道下各类论坛和会议，从不同的视角讲述中国在能源转型、

绿色发展、减污降碳等方面的成就，突出发展中国家在绿色低碳转型上面临

的挑战，纠正国际社会对“退煤”等议题的片面认知，增加中国在绿色低碳

转型、多边规则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度。

                                          【责任编辑：肖莹莹】

[1]　孙金龙：《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当代世界》2022
年第 6期，第 4-9 页。


